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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泰丰社区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

   2023年8月21日，泰丰社区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党章，会议由泰丰社区总支部书记韩秀萍主持，全体社区干部和党员参加学习，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基础理论和党性知识教育。
　　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履行八项义务，包括学习贯彻党的理论路线、方针政策，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等。党章还规定党员享有八项权利，包括参加会议、阅读文件、接受教育培训、参加讨论、提出建议、倡议、有根据地批评和揭发、检举、行使表决权和选举权等。党员义务是每个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，也是衡量党员是否合格的具体标准。党员权利是党意赋予每一名党员应当享受的权益和允许行使的权利。切剑生劳边劳动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是相互统一、互为条件、相辅相成的，履行义务是行使权利的前提。
【学习照片】
[image: ]
[image: ]



2

image1.jpeg




image2.jpeg




